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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2010]皖天律证字第 011-7 号

致：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

第12号》）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芜

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夏股份”）的委托，作为亚夏股

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指派喻荣虎、吴波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

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亚夏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工作。

本所律师已于2010年6月28日、9月27日、10月20日、2011年1月21日、

2011年1月30日、2月28日、3月2日分别出具了[2010]皖天律证字第011号

《法律意见书》、[2010]皖天律证字第011-1号《补充法律意见书》、[2010]

皖天律证字第011-2号、[2010]皖天律证字第011-3号、[2010]皖天律证字

第011-4号、[2010]皖天律证字第011-5号和[2010]皖天律证字第011-6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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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和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并据此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亚夏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亚夏股份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目

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亚夏股份与关联方之间租赁资产的解决情况

（一）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目前亚夏股份与关联方之间租赁资产的

具体情况如下：

承租方

(亚夏股份子公司)
出租方

(关联方)
租赁

资产

租赁

期间
目前状态

宁国驾校 安徽亚夏 房地产 2007.1-目前 在租

合肥亚达 安徽路易达 房地产 2007.1-目前 在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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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亚特 安徽路易达 房地产 2007.1-目前 在租

合肥悦宾 安徽路易达 房地产 2008.1-目前 在租

合肥雅迪 安徽路易达 房地产 2008.6-目前 在租

保险经纪 安徽路易达 房产 2007.1-目前 在租

宣城亚众 安徽亚夏 房地产 2008.7-目前 在租

安庆分公司 安庆旧车 房地产 2008.1-2011.4 终止租赁

黄山分公司 周夏耘 房产 2008.1-2011.4 终止租赁

（二）亚夏股份关联租赁事项的解决情况

为了进一步提高亚夏股份资产的独立性，减少和防范租赁资产带来的

风险，亚夏股份已通过实施资产购买和公司迁址方式着手彻底解决关联租

赁事项。相关手续已在办理之中，具体解决方式和履行的程序情况如下：

解决方式 履行的程序

宁国驾校受让安徽亚夏房地产

1、2011 年 4月 20 日，亚夏股份第二届七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关于向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置宁国

驾校的经营用地及房产的议案》。

2011 年 4月 20 日，亚夏股份独立董事出具了《芜湖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置关联方资产的独立

董事意见函》，同意亚夏股份购置上述关联资产。

2、2011 年 4月 25 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国融兴华评报字（2011）第 112 号《资产

评估报告》，对宁国驾校拟受让房地产进行了评估，

评估价值为 13,725,306.00 元，房屋评估价值为

7,556,294.00 元、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6,169,012.00 元。

3、2011 年 5月 5 日，亚夏股份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置宁国驾校的经营用地及房产的议案》。

4、2011 年 5月 5 日，安徽亚夏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

宁国亚夏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出售经营

用地及房产的议案》。

5、2011 年 5 月 10 日，宁国驾校与安徽亚夏签署了《资

产转让协议》，约定根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

安徽亚夏将宁国驾校占有的房地产以 13,725,306.00

元的价格转让给宁国驾校，协议签署后 10 日内支付

总价款的 50%，余款在办理完变更登记手续后 5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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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内支付完毕。

6、2011年 5 月 12日，安徽亚夏已收到了 6,862,653

元资产购置款。

安徽亚达、安徽亚特、合肥悦宾、合

肥雅迪受让安徽路易达房地产

1、2011 年 4月 20 日，亚夏股份第二届七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关于向安徽路易达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购

置4S店经营用地及其房产的的议案》，拟由安徽亚达、

安徽亚特、合肥悦宾、合肥雅迪、合肥亚越分别向安

徽路易达购置其占用的 4S店经营用地及房产。

2011 年 4月 20 日，亚夏股份独立董事出具了《芜湖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置关联方资产的独立

董事意见函》，同意亚夏股份购置上述关联资产。

2、2011 年 5月 5 日，亚夏股份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安徽路易达投资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购置 4S 店经营用地及其房产的的议案》。

3、2011 年 5月 5 日，安徽亚夏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安徽路易达投资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出售 4S 店经营用地及其房产的的议案》。

4、2011年 5 月 5日,安徽路易达 201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芜湖亚夏全资子公司转

让 4S 店经营用地及其房产的议案》。

5、2011 年 5月 13 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国融兴华评报字（2011）第 115 号《资产

评估报告》对安徽亚达、安徽亚特、合肥悦宾、合肥

雅迪、合肥亚越拟受让房地产进行了评估，评估总价

值为 91,272,707 元。

6、2011年 5 月 13日，安徽路易达与安徽亚达、安徽

亚特、合肥悦宾、合肥雅迪、合肥亚越签署了《资产

转让协议》，约定根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

安徽路易达将安徽亚达、安徽亚特、合肥悦宾、合肥

雅迪、合肥亚越占有的房地产以 91,272,707 元转让，

其中：安徽亚达拟受让的房屋评估价值为 3,661,982

元、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9,414,468 元；安徽亚特

拟受让的房屋评估价值为 5,432,443 元、土地使用权

评估价值为 11,989,782 元；合肥悦宾拟受让的房屋

评估价值为 6,989,728 元、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13,274,793 元；合肥雅迪拟受让的房屋评估价值为

4,784,171 元、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20,194,461

元；合肥亚越拟受让的房屋评估价值为5,378,555元、

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10,152,324 元。协议签署后

10 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50%，余款在办理完变更登记手

续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7、2011年 5 月 16日，安徽路易达已收到了 4565 万

元资产购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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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已于 2011 年 5 月 14 日下发了

《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上述收购资产的用地由原

综合用地变更为商业用途。同日，合肥市政府办公厅

和合肥市国土资源局已就安徽路易达房地产转让事

宜出具了会签意见，同意上述房地产办理转让手续。

保险经纪迁址

1、2011 年 4月 20 日，亚夏股份二届七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关于安徽亚夏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变更的议

案》，同意保险经纪迁址到安徽亚达。

宣城亚众迁址

1、亚夏股份拥有宣国用（2009）第 0653 号土地使用

权，面积 6702.62 平方米。

2、2011 年 2月 18 日，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与宣城亚众签署了《特许【销售商】建设意向书》，

同意宣城大众新建 4S 店。

3、2011 年 4月 20 日，亚夏股份二届七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关于新建宣城亚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

用房并筹备搬迁的议案》，同意宣城亚众在宣国用

（2009）第 0653 号地块新建的 4S 店，计划在 2011

年 12 月前完成竣工验收并搬迁，租赁协议将执行至

2011 年年末。

安庆分公司注销

1、2011 年 4月 20 日，亚夏股份二届七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关于注销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

司的议案》，决定注销安庆分公司。

2、2011年 4 月 26日，怀宁县工商局核发了（皖安）

登记企销字[2011]第 197 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准予安庆分公司注销登记。

黄山分公司迁址

1、2011 年 4月 20 日，亚夏股份二届七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住

所变更的议案》，同意黄山分公司迁址到黄山亚祺。

2、2011 年 5月 10 日，黄山分公司领取了黄山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场所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亚夏股份上述资产购买事项所履行的程序合法，定价

公允。亚夏股份通过购买资产进一步提高了亚夏股份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

性，减少了持续性关联交易，降低了原资产租赁存在的相关经营风险。

二、关于亚夏股份受让安徽亚夏注册商标的情况

经核查，安徽亚夏目前拥有54份注册商标，由安徽亚夏自行申请注册

并均已取得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其中

26份注册商标有效期届满或在2011年5月27日前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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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0日，亚夏股份二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无偿受

让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8件亚夏商标的议案》。

2011年4月20日，亚夏股份独立董事出具了《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购置关联方资产的独立董事意见函》，同意亚夏股份无偿受让安

徽亚夏28份注册商标。

2011年5月5日，亚夏股份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无偿受让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8件亚夏商标的议案》。

2011年5月5日，安徽亚夏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无偿转让28件亚夏商标的议案》，同意向

亚夏股份无偿转让安徽亚夏拥有的28份注册商标，并不再申请续展26份有

效期届满或2011年5月27日前到期的注册商标。

2011年5月9日，亚夏股份与安徽亚夏签署了《商标转让合同》，约定

亚夏股份无偿受让安徽亚夏的28份注册商标，安徽亚夏拥有的26份有效期

届满或2011年5月27日前到期的注册商标不再申请续展。在商标局核准上

述商标转让后，安徽亚夏及其子公司即丧失与上述商标有关的所有权利，

并保证停止使用上述商标。

2011年5月10日，安徽亚夏已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交了

上述商标转让申请。

亚夏股份受让28份注册商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号 注册有效期 核定服务项目

1 亚夏 3674358 2005.08.14-2015.08.13
第 1类：纸浆；工业用粘合剂;啤酒防腐剂；

焊剂；灭火药粉；农业肥料；聚丙烯；刹车

液；保存种籽物质；酒精

2 亚夏 3674359 2005.06.21-2015.06.20
第 2类：涂料；碳黑（颜料）；酒用色素；

制革用墨；油漆；防腐剂；松香

3 亚夏 3674360 2005.11.07-2015.11.06
第 3类：肥皂；去污剂；地板蜡；砂布；香

料；化妆品；牙膏；香水；动物用化妆品

4 亚夏 3674361 2005.04.21-2015.04.20
第 4类：工业用油；燃料；焦碳；蜡（原料）；

灯芯；除尘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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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夏 3674362 2006.02.14-2016.02.13
第 5类：人用药；医用营养食物；空气清新

剂；兽医用药；杀虫剂；卫生衬裤；胶布；

出牙剂

6 亚夏 3674363 2005.04.07-2015.04.06
第 6类：铜；钢管；金属建筑材料；铁路金

属材料；钢丝；螺栓；保险柜；钢滚珠；金

属识别板；金属焊条

7 亚夏 3674364 2005.10.28-2015.10.27

第 7类：农业机械；造纸机；印刷机器；矿

井作业机械；筑路机；柴油机；电动清洁机

械和设备；泵（机器）；涂漆机；卡车用千

斤顶

8 亚夏 3674365 2005.04.07-2015.04.06

第 8类：磨具（手工具）；农业器具（手动

的）；园艺工具（手动的）；剃须刀；切割工

具（手工具）；手动千斤顶；钢刀；雕刻工

具（手动的）；随身武器；餐具（刀.叉和匙）

9 亚夏 3674366 2005.03.21-2015.03.20
第 9类：电线圈；灭火设备；个人用防事故

装置；声音报警器；车辆用蓄电池；传真机；

衡器；计算机；量具

10 亚夏 3674367 2005.02.21-2015.02.20
第 10类：医疗诊断设备；假牙；电疗器械；

医用床；奶瓶；避孕套；假发；腹带；缝合

材料

11 亚夏 3674368 2005.04.14-2015.04.13

第 11类： 车辆灯生产；灯；烹调灯；冷冻

设备装置生产；车辆用空调器生产；蒸气储

存器；沐浴用设备；水净化装置；电暖器生

产；气体打火机

12 亚夏 3674369 2005.05.07-2015.05.06

第 12类： 汽车生产；车辆内装饰品生产；

摩托车生产；小型机动车生产；缆车生产；

手推车生产；车辆用轮胎生产；航空仪器；

机器和设备；船；自行车

13 亚夏 3674370 2005.09.28-2015.09.27

第 16类：纸；过滤材料（纸）；卫生纸；

纸或纸板制广告牌；绘图复制品；包装用粘

胶纤维纸；碎纸机；印记清除器；书写材料；

油印器械及机器

14 亚夏 3674371 2005.07.07-2015.07.06

第 17类：合成橡胶；部分加工的刹车衬垫

料；翻新轮胎用橡胶材料；车辆取暖器软管；

防热散发合成物；绝缘材料；塑料制填充材

料；密封环；农用地膜

15 亚夏 3674372 2006.02.07-2016.02.06
第 18类：金箔匠用皮；旅行用具（皮件）；

裘皮；伞；手杖；鞍架；旅行包

16 亚夏 3674373 2005.10.28-2015.10.27
第 19类：橡木板；建筑石料；砖；耐火材

料；防水卷材；非金属建筑材料；非金属建

筑涂面材料；地板；胶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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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亚夏 3674374 2005.08.21-2015.08.20

第 20类：金属座椅；非金属容器；软木工

艺品；食品用塑料装饰品；家具用非金属附

件；软垫；非金属门装置；竹工艺品；镜子；

非金属客车车梯

18 亚夏 3674375 2005.09.28-2015.09.27

第 21类：车窗玻璃（半成品）；陶瓷或玻璃

标志牌；陶器；饮用器皿；洗涤桶；擦洗刷；

电动牙刷；化妆用具；隔热容器；抛光用手

套

19 亚夏 3674376 2005.11.21-2015.11.20
第 22类：装卸用非金属带；车辆盖罩（非

安装）；防水帆布；编织袋；填料；纺织品

用塑料纤维（纤维）

20 亚夏 3674377 2005.12.07-2015.12.06 第 23类：纺织线和纱；线；毛线；膨体线

21 亚夏 3674378 2005.12.28-2015.12.27
第 24类：纺织织物；无纺布；毡；地巾；

旅行毯（盖膝用毯）；卫生手套；纺织品座

垫

22 亚夏 3674379 2006.04.07-2016.04.06
第 25类：服装；婴儿全套衣；驾驶员服装；

足球鞋；鞋；帽子；袜；手套（服装）；领

带；皮带（服饰用）

23 亚夏 3674380 2005.12.14-2015.12.13
第 27类：地毯；席；汽车用地毯；橡胶;

地毯；墙纸

24 亚夏 3674381 2006.01.07-2016.01.06
第 28类：游戏机；玩具；棋；运动球类；

锻炼身体器械；体育活动器械；竞技手套（运

动器件）；钓具

25 亚夏 3674382 2005.04.14-2015.04.13
第 29类：豆腐制品；肉；鱼制食品；蔬菜

罐头；冷冻水果；腌制蔬菜；黄油；食用油

脂；精制坚果仁；冬菇

26 亚夏 3674383 2005.02.21-2015.02.20
第 30类：调味品；茶；食用糖果；食品糖

蜜；面包干；谷类制品；面粉制品；食用淀

粉产品；食用冰；酱油

27 亚夏 3674384 2005.02.28-2015.02.27 第 32类：啤酒；无酒精饮料；饮料制剂

28 亚夏 3674385 2005.04.07-2015.04.06
第 33类：酒精饮料（啤酒除外）；果酒（含

酒精）

本所律师认为，安徽亚夏与亚夏股份已签订了《商标转让合同》，约

定除安徽亚夏在2011年5月27日前到期不再申请续展的26份注册商标外，

安徽亚夏所拥有的28份注册商标全部转让给亚夏股份，并已作出了安徽亚

夏停止使用上述各类所涉商标的相关安排。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局核准上述商标转让及相关商标到期不再申请续展后，安徽亚夏即不再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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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与“亚夏”商标有关的注册商标。因此，亚夏股份的商标使用情

况合法，亚夏股份的资产、业务完整、独立。

三、亚夏股份的业务

（一）经亚夏股份确认和本所律师核查，亚夏股份自原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变更。

（二）亚夏股份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亚夏股份子公司获得的资质或许可情况如下：

许可方 被许可方 备案或许可情况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黄山亚骐 工商市字【2010】236号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合肥亚越 工商市字【2011】45号

本所律师认为，亚夏股份子公司的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亚夏股份的新增主要财产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期间，亚夏股份新增3家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

册

资

本

(万

元)

注册号

持

股

比

例

经营范围

巢湖亚宝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周晖
2011年 3月

21日

巢湖市金山路东

侧
500 341400000013096 100%

轿车配件销

售，轿车装

潢、美容，信

息咨询服务。

宣城亚宝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周夏耘
2011年 3月

21日

宣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亚夏汽车商

城

500 341800000054429 100%

轿车配件销

售以及信息

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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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亚夏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周夏耘
2011年 3月

4日

宣州经济开发区

（宣水路与麒麟

大道交叉口）

500 341800000053900 100%

筹建普通机

动车驾驶员

培训机构。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期间，亚夏股份子公司新增房产 8 间，均由宁国分公司向安徽亚夏购

买取得，宁国分公司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具体情形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房地产权证字号 房地产座落位置
建筑面积

(m(m(m(m2222))))

1

宁国分公司

房地权证宁字第00033689号
宁阳西路亚夏国际汽车商

城 C幢 1010、2010 号
146.56

2 房地权证宁字第00033690号
宁阳西路亚夏国际汽车商

城 C幢 1013、2013 号
151.58

3 房地权证宁字第00033691号
宁阳西路亚夏国际汽车商

城 C幢 1012、2012 号
148.34

4 房地权证宁字第00033692号
宁阳西路亚夏国际汽车商

城 C幢 1011、2011 号
146.66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期间，亚夏股份子公司新增5宗特许经营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授权方 被授权方

授权品牌或经

营范围
授权文件形式

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黄山亚骐 东风日产 品牌授权书

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丰田汽

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芜湖亚凯

广汽丰田、进口

丰田
品牌授权书

3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合肥亚越
广汽品牌汽车

销售
品牌授权书

4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德亚广
比亚迪品牌汽

车 A2 网络产品
品牌授权书

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黄山亚翔 北京现代 品牌授权书

本所律师认为，亚夏股份主要财产产权明晰，权证齐备；除亚夏股份

为获得银行贷款而设置抵押的财产外，亚夏股份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

使用权的行使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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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亚夏股份的新增重大债权债务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原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重大合同外，亚夏

股份及其子公司新签订的重大合同主要是采购合同、银行借款合同，属开

展正常业务过程中签订的合同。

1、采购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亚夏股份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

行的 500 万元以上的采购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协议名称

汽车生产企业

名称

汽车品牌经

销商名称
销售车型

计划销售

数量（辆）
销售区域 合同期限

1

2011年年

度同悦特

许销售服

务协议书

安徽江淮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轿车分公司

亚夏股份

同悦 300

芜湖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和悦 480

悦悦 600

2

2011年年

度宾悦特

许销售服

务协议书

安徽江淮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轿车分公司

亚夏股份 宾悦 15 芜湖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3
东风本田

汽车销售

合同

东风本田汽车

有限公司
芜湖亚东

CIVIC
CR-V
SPRIOR

1110 芜湖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4
专营店年

度销售目

标协议书

东风汽车有限

公司
芜湖日产

全车系 1199

芜湖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天籁 201

逍客+奇骏 270

政府公务

车
10

5 购销合同
一汽-大众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大众

CC 48

芜湖

2011年2月
26日至

2011年 12
月 31日

迈腾 39
速腾 157
高尔夫 118
宝来 259

捷达私家

车
50

新产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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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1年年

度瑞风特

许销售服

务协议书

安徽江淮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多功能车营销

分公司

合肥宾悦

瑞风商务

车
280

合肥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2011年年

度瑞鹰特

许销售服

务协议书

安徽江淮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轿车分公司

瑞鹰 259

宾悦 260

和悦 700

同悦 400

7 购销合同
东风汽车有限

公司
巢湖亚威

全车系 490

巢湖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天籁 93

SUV 87

公务车 10

8 购销合同
广州本田汽有

限公司
芜湖广本

雅阁 321

芜湖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奥德赛 63

锋范 307

飞度 77

歌诗图 4

理念 128

9 购销合同
广州本田汽有

限公司
黄山亚晖

雅阁 126

黄山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奥德赛 26

锋范 146

飞度 22

歌诗图 1

理念 49

10 购销合同
东风汽车有限

公司
宣城亚腾

全车系 897

宣城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天籁 153

SUV 177

公务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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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汽车买卖

合同

北京现代汽车

有限公司
宣城亚绅

名驭

伊兰特

悦动

途胜

领翔

雅绅特

i30、ix35、
瑞纳、YFC

800 宣城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12
汽车买卖

合同

北京现代汽车

有限公司
芜湖现代

名驭

伊兰特

悦动

途胜

领翔

雅绅特

i30、ix35、
瑞纳、YFC

1800 芜湖

2011年1月
1日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

2、银行借款合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亚夏股份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

行的 1500 万元以上的银行借款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借款

人
借款银行 借款合同号

借款用

途

借款

金额

（万

元）

借款

利率

（%%%%）

借款期限

1
芜湖

丰田
徽商银行鸠江支行 110071101251000001 购车 1500 6.36

2011年 1月
28日至

2012年 1月
28日

2
芜湖

别克
中行芜湖分行

2010年芜中银贷字 055
号

购车 1800 5.51

2011年 1月
6日至 2011
年 11月 6

日

3
安徽

亚迪
中行芜湖分行

2010年芜中银贷字 062
号

购车 1800 5.51

2011年 1月
6日至 2011
年 11月 6

日

4
亚夏

股份
芜湖农行 34010120100000452 购车 2500 5.51

2011年 1月
14日至

2014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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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夏

股份
合肥招商

2011合钟支信字第

11110304号
流动资

金
1600 6.66

2011年 3月
2日至 2011
年 10月 12

日

6
亚夏

股份
芜湖中行

2011年芜中银贷字 003
号

流动资

金
3000 6.36

2011年 3月
9日至 2012
年 3月 9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合同内容完备，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律

上无效的风险。

（二）亚夏股份或其子公司所签订的上述重大合同均系以亚夏股份或

其子公司名义进行，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六、亚夏股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

经本所律师核查，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

间，亚夏股份“三会”运作情况如下：

（一）股东大会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1年5月5日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股东代理人共78人，代表股份6,560.5万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安徽路易达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购置4S店经营用地及其房产的的议

案》、《关于向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置宁国驾校的经营用地及房产

的议案》、《关于无偿受让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8件亚夏商标的议

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亚夏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

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董事会

二届七次董事会：于2011年4月20日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安徽路易达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购置4S店

经营用地及其房产的的议案》、《关于向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置宁

国驾校的经营用地及房产的议案》、《关于无偿受让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28件亚夏商标的议案》、《关于注销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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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议案》、《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分公司住所变更的议

案》、《关于安徽亚夏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变更的议案》、《关于新建宣城

亚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用房并筹备搬迁的议案》，同时决定于

2011年5月5日召开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将上述相关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亚夏股份本次董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三）监事会

二届七次监事会：于2011年4月20日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

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安徽路易达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购置4S店

经营用地及其房产的的议案》、《关于向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置宁

国驾校的经营用地及房产的议案》、《关于无偿受让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28件亚夏商标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亚夏股份本次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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